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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 13 屆第 19 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區營業處會議室 

出席人員：丁作一、劉克鴻（請假）、林恭興、陸德勝、連國賓、

黃文峯、李媽讚、廖展平、黃連聰、王豐義、蕭光輝、

葉禧肇。 

列席人員：第 22 分會理事會、何朝石、高進強、彭繼宗、許棟雄、

洪清福、許茂松、陳求來、洪玉珍、林山鎔、孫光耀、

方有土、董元麟、吳有彬、洪國城。 

主  席：丁理事長作一               記    錄：沈紫雲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1. 今年度的年度目標：公保法第 48 條修正案及 2.4 個月的績

效獎金爭取，皆已達成，非常感謝各位幹部的支持與協助。

工會目前目標為「立足現在 展望未來」，繼續為會員努力爭

取權益。 

2. 針對四個事業部的說明會，台電公司最後一場發電系統也於

7/9 說明完畢。然參加會議之工會幹部對事業部說明，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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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開業務說明會，各系統並未說明事業部成立前後之差異

性，組織架構上改變及對台電員工未來的衝擊，若依現行 4

個事業部之說明會內容，未來實施事業部後，對現況或無太

大改變，就此案，本會將密切謹慎處理。 

3. 行政院版電業法草案預計在下個會期送入審查，然，依據立

法院審議方式，應該是無法在下個會期內三讀通過，下屆新

會期又將重新審議，故，行政院若此時送入立法院審議，應

該是無法三讀通過，但，本會仍會持續關注，以保障會員權

益。 

4. 本會自 7/13 起，借調工安處洪督導國城至本會協助會務，

為更強化會務運作，洪君自 8/1 起接任總務處長乙職，原陳

處長求來轉接任動員處長乙職。 

參、各會務主管會務報告 

許副秘書長：本會將持續關心勞動部相關修法訊息，以保障會員

權益。 

洪副秘書長：夜點費乙案，本會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確定夜

點費為工資之一、第二：台電公司目前加班費計算

方式為違法，並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承辦本會

夜點費訴訟案律師保守表示，此案勝訴機會很大，

但仍存有不確定之因素，本會亦樂觀其成。 

組訓處： 

1. 7/6-7 兩天的會員代表訓練圓滿成功，感謝各位代表協助，

讓前有蓮花颱風，後有昌鴻颱風中，此次研習會議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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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與會所有會員代表在研習過程中，相當用心認真。 

2. 7/28-29 桃園的幹部訓練，是本會創舉，將四大事業部為

主軸辦理教育訓練，此次幹部訓練對象為輸變電及供電系

統全體工會幹部參加，另，業務系統幹部眾多，為了能夠

配合全體幹部共同出席，本處特別尋找到高雄地區，以容

納眾多業務系統工會幹部參加。  

勞資處： 

1. 最近績效獎金已發放，各分會發生發放標準不一，造成諸

多不公平現象，理事會已成立因應小組，本處將召開專案

會議明訂發放標準，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紛爭。 

2. 有關 47 期兼任司機乙案，國營會目前原則同意開放大型工

程車的部份，唯擔心此兼任司機津貼列入平均工資。 

3. 近期將召開專案會議討論因突發事故加班，應免除第二日

工作義務乙案，國營會同意本權責由台電公司自行負責，

目前與台電公司協調中。 

4. 四大事業部說明會已辦理完峻。 

福利處： 

1. 有關員工子女就學宿舍乙案，因房舍老舊疑有安全疑慮，

業已洽公司檢修，待無安全疑慮後受理申請配住作業。 

2. 有關福利會持有本公司股票，開放新進同仁認購乙案，援

依往例方式辦理，以股票面額 10 元轉售員工，每人限購

10 股並限定 102 年 7 月 26 日以後新進同仁。 

工安處： 

1. 最近有發現昇空車基座固定螺栓有鬆脫現象，經反應後，

台電公司已與廠商召開協調會，並要求二個月內改善，本

處則要求一週內處理完畢，以保障會員工作安全及公司利

益。 

2. 有關上下班交通職災認定，只要不違反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並審查準則第 18 條 9 款，則屬之。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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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通報，屬個人權利，但如有主管匿報，則已訂定處

罰辦法。 

3. 安全腳踏釘採購事宜，已請配電處協調處理或訂材規，以

方便採購，本處持續追蹤。 

文宣兼動員處：  

    1.第 421 期已順利出刊，在第 422 期本處將放至行動條碼，

以方便會員直接登錄本會網站閱覽電工通訊。 

    2.此次公保年金案能順利通過，感謝各立法委員的協助，明

年初總統、立委選舉，本處奉命協助辦理本次公保年金案對

本會有協助之立委並成立後援會，目前北部台北市已成立後

援會，其它地區將陸續成立。 

研發處： 

1. 董諮會議已遵循理事會決議，於董事會召開前三日召開會

議討論。 

2. 本處將密切注意攸關本會會員權益法律之修正，並能夠即

時納入團體協約條文內，以保障會員權益。 

3. 本處隨時注意電業法版最近狀況。 

國會處： 

1. 電業法行政院版，這兩週內如院會通過，可望月底即送立

法院。 

2. 綜合電業版（上星期）七月八日特別拜會楊委員執行長及

秘書，要有心裡準備。 

3. 本屆（第八）第八會期九月十五日正式開議。屆時看選出

來召委，再予以運作。以不排入審查為原則。 

4. 104年度立法院通過給台電的法定盈餘為144億5940萬元。 

總務處：工會訂於 7/14 起，為期兩個月的外牆強化工程，於其間

進入工會之幹部，請多加注意人員及車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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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本會 104 年 5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名單如下： 

      第 18 分會─謝  成君。 

      第 18 分會─朱柏楨君。 

      第 57 分會─陳麗媛君。 

執行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第二案 

案  由：有關要求員工認購綠能乙案，請討論。 

上次會議決議：請勞資處發文各分會，並告知，如有發生事業單

位壓迫、脅迫之情事，應即通知本會知悉。 

執行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伍、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本會 104 年 7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說  明：此次有 2 個分會 2 人提出申請，資料齊全，請決議。 

決  議：通過名單如下： 

      第 17 分會─林瑞全君。 

      第 31 分會─楊仁清君。 

陸、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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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    會 


